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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商性司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实践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方向，也提出了一些

新的挑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心在于，通过鼓励行为人积极自愿认罪认罚，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

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之效。然而，被告人权益的规范保障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合理性、司法机

关之间的协作性等存在的负面问题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绊脚石”的角

色。因此，对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间如何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当

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理念–程序–制度”的三大融合来进一步加强被告人权益

保障、完善量刑建议标准、优化司法机关协作机制等措施，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高效

落地，有助于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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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onsultative justice, the system of leniency for guilty plea presents a new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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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aises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le-
nient punishment system is to encourage the doer to confess voluntarily and activel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resources. However, the negative 
issues of the standardize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defendan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 power, an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judi-
cial organs have played a “stumbling block” role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 bargaining. Therefore, the study of how to deeply integrate the consultative judicial con-
cept and the lenient punishment system of confession will inevitab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Through the three integration of 
“concept, procedure and system”, we ca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
terests of defendants,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s, optimize the coop-
eration mechanism of judicial organs, promote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le-
niency for guilty plea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overal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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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下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 [1]。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

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在当代刑事司法体系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

旨在促进案件的快速处理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定位具有综合性，包括贯

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提升诉讼效率、构建科学的刑事诉讼体系，以及有效惩

罚犯罪、实现司法公正等 [3]。然而，随着协商性司法理念的兴起，在刑事诉讼的实施过程当中，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局面开始体现。协商性司法偏向于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对话、协商和合作，

作为一种在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协助司法机关快速处理案件的激励机制，如何实现与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深度、精度、高度融合，成为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 

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协商性司法的融合与挑战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法治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推动着刑事司法体系在追求公正与效率的过程

中，逐渐引入协商性司法的理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司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在促进案件快

速处理提高司法效率以及保障被告人权益等方面毋庸置疑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随着制度的广泛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与协商性司法理念的融合中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毫无疑问，这些问

题不仅关涉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更影响着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也关涉到了司法机关的社会公信力。 
刑事诉讼作为一项昂贵的活动 [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又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激励制度，

理应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完善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鼓励被

告人自愿认罪并自觉接受法律的制裁，其定位和意义，不仅在于促进案件的快速处理，对保障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也有着举足轻重之效，为能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效劳。在给予被告人一定的从宽处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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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待效果上，激励被告人主动配合案件调查，减少对抗和拖延，从而加快案件的审理进程，减轻司法

压力。易言之，传统的刑事诉讼中，人性的劣根性导致被告人容易采取对抗态度，阻碍案件调查，最终

导致案件审理过程盘根错节。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被告人在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获得一定的从宽处理，

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案件处理时间，也能充分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切实提高了司法效率。在本质上，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应是刑事协商的一种模式，强调控辩双方通过对话、沟通、协商从而达成某种合意 [5]。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这种定位将刑事诉讼中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相平衡的原则充分体现出来，在确保维

护了社会秩序、稳定发挥刑事诉讼的社会职能基础上，尊重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协商性司法理念在刑事诉讼领域中逐渐受到重视，它强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

协商和合作等方式，促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达成更加公正、合理的解决方案。易言之，协商

性司法遵循着一套独特的理论范式，是对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的突破与重构 [6]。协商性司法理念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协商性司法理念的核心要求在于强调当事人在刑事诉讼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被告人作为当事人之一，其自愿认罪和接受法律制裁的行为是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适用的前提。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被告人可以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与司法机关

进行对话和协商。详言之，协商性司法理念指引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司法机关与被告

人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对抗关系，而是一种允许被告人主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进而通过双方之间的

对话和协商，围绕着有利于案件审理及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来达成共识的共商关系，这也体现了协

商性司法理念所倡导的合作共赢的精神。在认罪认罚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了被告人的犯罪动机、认罪态

度和悔罪表现等信息的司法机关，也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其社会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当然，协商性司

法理念还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性是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

条件。司法机关在适用该制度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确保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同时，

司法机关还应当及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确保其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

作出自愿认罪的决定。 
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协商性司法在理念上、制度设计上等存在一定的契合度，但在实际操作中

两者的融合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倏然

入法，而相关制度设计未能与既有刑事诉讼制度形成有效对接，必然引起‘超大规模复杂性’” [7]。首

先，如何进一步确保被告人在自愿认罪认罚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或诱导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的

问题。其次，在协商过程中如何保障双方的协商地位平等和信息对称，避免出现权力滥用或权利受损的

情况，也是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过程中的一大挑战。此外，如何在确保公平公正的

前提下提高协商效率，防止因过度协商而导致的司法拖延也是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

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理念与制度良善融合的实施效果，也成为了制约刑

事司法公正与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绊脚石。因此，有必要对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何妥善

融合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为刑事诉讼的发展及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有力支撑。 

3.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协商性司法的实践现状 

3.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协商性司法中的适用条件与程序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体现出了协商性司法的特点，具有协商性司法的本质 [8]。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在刑事诉讼中本身就被严格要求，在协商性司法的视野下，更是进一步凸显了它的

重要性，更加容忍不了一丝马虎。因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严而有序的适用不仅关系到制度本身的公

正性和有效性，刑事司法整体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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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适用条件分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必须自愿认罪并接受法律制裁，符合

《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二是案件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从宽处理条件。在协商性司法的

理念背景下，自愿认罪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当事人口头陈述即可成立的法律事件，而是需要被告人在充分

了解案件事实和法律后果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自愿作出的决定。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适用该制度

时，必须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确保其在没有任何强制或诱导的情况下自愿认罪认罚。 

3.1.2. 程序分析 
作为协商性司法的核心要求之一，程序公正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在适用

该制度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确保程序的公开、透明和公正。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应

当确保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保障，允许其对相关事项提出辩解，充分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二是

确保司法机关在适用该制度时充分听取被害人和社会的意见，实现多方的共同参与和监督，但应警惕“舆

论牵制司法”的情况；三是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误用，各地纪检监察相关部门应当适

时介入，切实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序推进。 
概而言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协商性司法中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是确保制度公正、有效的关键。只有

在满足一定条件并遵循正当程序的前提下，该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3.2.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契合与冲突 

如前所述，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司法改革的深入，协商性司法理念逐渐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得到重

视和应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与协商性司法理念的融合是当前刑事

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兼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权益、节约司

法资源等的共性，但前者更侧重于控辩双方以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为目的而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来解

决刑事案件；而后者则更强调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自愿认罪和接受处罚，以换取从宽处理。概言之，

在实际应用中，两者之间虽有契合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 

3.2.1.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契合 
协商性司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控辩双方的对话、协商，在合意的基础上谋求控辩审三方都乐于接

受的司法结果 [9]。而如前文所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被告人自愿认罪并接受法

律制裁，以此作为从宽处理的主要依据。显然，两者在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即二者均体现了刑事

司法中以人为本、保障人权、促进公正的法治精神，都体现了对被告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人权保障的

关注。通过引入协商性元素和激励机制，不仅能够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切实将被告

人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提高当事人对司法决策的认同度和满意度。 

3.2.2.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冲突 
尽管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理念上存在一定的契合度，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也存在

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主要包括：1) 实体性冲突：协商性司法强调当事人的自愿参与和自主选择，而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则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接受法律制裁。但是，当前我国各地司法机关办案水平参差不齐，

存在没有严格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标准来适用该制度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也可能因受到

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被迫认罪，这与协商性司法的自愿原则相违背。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不仅造成双方

可能无法就案件处理结果达成共识，甚至会造成对被告人实体性权益的损害，加剧了实体性的冲突可能。

2) 程序性冲突：协商性司法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要求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然而，在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部分司法机关有时可能因时效紧、任务重、工作杂等因素而强化追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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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忽视了程序公正的细节，导致对被告人程序性权利的保障不足。 

3.3.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探索与成效分析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探索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

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3.3.1. 量刑评议过程可视化 
河南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在量刑协商时向被追诉人出示量刑评议表，将案件中的所有情节在表格中一

一对应，计算出精准的量刑建议，并且量刑评议表可以让被追诉人清楚了解自己刑期的计算过程，使检

察官的释法说理更具有说服力，也使被追诉人对最终的量刑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10]。在充分听取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的意见后，检察官提出了具有合理性的量刑建议，得到了被告人的认可。最终，法院采纳了检

察院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作出了从宽处理。这一实践不仅提高了诉讼效率，也增强了当事人对司法决

策的认同感。 

3.3.2. 被害人参与机制探索 
当前，各地法院均在不同程度上采取积极措施探索被害人参与机制。譬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

院主动邀请被害人参与庭审，听取其陈述和意见，并将其合理诉求纳入判决考量。同时，有些法院还建

立了被害人救助制度，为被害人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和经济援助，积极同当地行政部门沟通写作，探索

出更多的救助方案，拓宽了救助的渠道 [11]。这些探索与实践有效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案件

的公正处理。 

3.3.3.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尝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司法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创新性地引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组织当事人进

行多次调解协商，就涉案资产处置、损失赔偿等问题达成共识。同时，法院还应当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

与调解工作，借助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优势，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专业、更加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选择。

这一实践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通过引入协商性元素和激励机制，提高诉讼效率和质量，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些实践探

索事迹充分展示了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度融合的潜力和优势。同时，这些实践也为进一步

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一方面，协商性元素的引入，给予了当事人刑事优惠待

遇，为当事人争取从宽惩处，有助于促进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另一方面，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也能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多地探索中总结出适用共性，为全国司法机关提供类案参考标准，

也能同步增强当事人对司法决策的信任感和满意度。此外，通过完善被害人参与机制和建立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等举措，能够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概而言之，这些在实践探索中形

成的成果为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验证。 

4. 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路径探索 

4.1. 理念融合 

理念融合是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度融合的思想基础，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的思想共性均体现出一种“人民性”。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是法律制度迈向创

新与守正的基本底线 [12]，也是将协商性司法的理念贯穿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始终。具体而言，司法机

关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应当以协商性司法理念为遵循思想之一，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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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权利的基础上，关注其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实现案件的公正处理，

确保每一个刑事案件都能符合法律的标准、符合人民的要求。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

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其运用协商性司法理念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能力和水平，确保理念融合在实践中得

到有效落实。当然，在检方权力有所扩张时，也应当必要地扩大当事人权利，这才符合权力制衡理论 [13]。 

4.2. 程序融合 

程序融合是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设计

中，应引入协商性司法理念中不可或缺的协商性元素，完善健全符合协商性司法要求的认罪认罚程序机

制。首先，可以建立量刑协商机制，量刑协商是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 [14]，允许当事人就量刑问题进行充

分讨论和协商，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确保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其次，应进一步完善程序选择

机制，允许当事人在法律准许的可能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选择适用的程序类型，如简易程序、速裁程

序等，或探索“认罪认罚程序”的建设，提高诉讼效率。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被害人参与

机制，充分认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合理保障被害人有效参与量刑程序中的作

用 [15]，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案件的公正处理。 

4.3. 制度融合 

制度融合是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在建构健全以协商性司法理念为

理论基础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系时，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和合法权益保障要求是制度融合的题

中应有之义。具体而言，可以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用中国制度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以法律援

助量的扩大为基础，以质的提升为核心，按照刑事诉讼原理调适委托辩护与法律援助辩护关系，在重构

值班律师制度基础上，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参加的法律援助综合机构 [16]，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必要

的法律援助和支持，易言之，将法律援助的申请和适用条件放宽，为有关符合认罪认罚条件的当事人提

供必要的援助，确保其能够充分行使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过程中给的诉讼权利。同时，应建立健全监

督机制，加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监督和管理，形成监督管理的责任链条和工作闭环，建立严格

的不公开核准机制和多元化监督渠道 [17]，推进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合力，防止权力滥用和不当行为的

发生。此外，进一步探索建立健全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必要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是一项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协调利益关系的系统性工程，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三位一体法治大格局的基本要素 [18]。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更多元、更灵活

的纠纷解决方式选择。通过制度融合，能够推动对认罪认罚案件“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形成，实现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更深层次上实现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 

5. 协商性司法理念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未来走向 

“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既是实现的事实，也是努力之愿景；既是过去的理论总结，也是未来的

发展指引 [19]。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中的重要改革措施，在协商性司法的推动下

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提高诉讼效率并保障当事人权益。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

是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创新与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完善量刑

建议标准、加强被告人权益保障、优化司法机关协作机制等对策措施，对于促进协商性司法与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司法改革的持续推进，协商

性司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融合将更加紧密，刑事诉讼制度将更加完善，为推动“中国式刑事诉讼现

代化”建设助力。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关注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进一步深化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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